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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迎来严监
管。证监会近日就《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公开征求意
见，《规则》着力加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安全性和
使用规范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意在严格
募集资金监管，进一步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证监会现行募集资金持续监管规则主要为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该规则最早于2012
年12月发布，于2022年法规整合时进行细节修
订，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现金管理等
方面作出规定。

为适应新形势下严格募集资金监管的工作
需要，本次规则修改方向确定为：对实践中各方
关注的焦点问题予以重点明确或规范，进一步促
进上市公司规范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和中介机构
勤勉尽责，强化规范约束效力，做好与独董制度
改革和公司法修订衔接配套，根据最新要求进行
了规则适应性调整完善等。

超募资金使用受限

《规则》强调募集资金应专款专用、专注主营
业务，明确要求募集资金应用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以增强公司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除
金融类企业外，募集资金不得用于持有财务性投
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
主要业务的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
当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对于超募资金，新规明确其应用于在建项目
及新项目、回购注销，不得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
偿还银行借款。

“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不同于自有资金，监
管部门始终对募集资金实施规范管理。此次
《规则》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使用方向，以呵护
市场信心。”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
辉表示。

同时，《规则》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
使用进度缓慢的情况。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
的具体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
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等，并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将适用相应的罚则。

此外，《规则》明确禁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若发现
此类情形，应及时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

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募集资金安全性方面，《规则》进行了全面
规范。一方面，严格限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行为，明确不得用于购买非保本
型产品、从事高风险理财，只能投资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产品，且产品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
月；另一方面，完善专户管理，强调开展现金管
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也应通过专户实施，并推
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一些上市公司的实体项目出现资金暂时闲
置状况时，可以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但监
管部门对此是有严格要求的。”中国银行研究院
研究员刘晨说。

此外，《规则》还着力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优化募集资金置换的规定，明确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当以募集资金直
接支付，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
在以原自有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置换。

同时，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
等情形时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密切关
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规则》督促中介机构从三方面履职尽责。
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保
荐机构应发表意见，说明原因及前期保荐意见的

合理性；强化保荐机构持续督导责任，规定保荐
机构应及时开展现场核查，发现募集资金存在异
常情况的应及时、主动向监管机构报告；明确与
相关上位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衔接机制，促进中介
机构勤勉尽责。

《规则》明确，保荐机构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核查，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监
管机构报告。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保荐机构应
当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
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开
展年度审计时，应当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和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赵锡军表示，根据《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强化。除中
介机构外，监管部门、中小股东也可以参与外部监
督。如，《规则》提出，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自律管理，根据工作需
要开展监管问询；发现违反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则
采取相应的自律管理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此外，《规则》明确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
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由于前期独立董事制度
改革中取消了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事项发表意
见的要求，本次修订也删去了独立董事相关要
求。同时适应公司法修订精神，相应将“股东大
会”的表述调整为“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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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迎严监管
不得用于购买非保本型产品 国内

●1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上证科创板综合
指数（以下简称“科创综指”）及其价格
指数。科创综指从科创板中选取符合
条件的全部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
本，反映科创板市场的整体表现。

●1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
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介绍“夯实‘三农’基本盘，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
闻发布会，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张云明介绍“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

●1月21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中证国新国企人工智能指数、中证国
新国企航空航天科技指数及中证沪深
港汽车指数。

国际

●1月20日至24日，2025年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
斯举行，届时将召集全球领袖探讨“智
能时代的合作”主题。年会将重点关注
五大领域：重新构想增长、智能时代的
产业、投资于人、保卫地球和重建信任。

●1月20日，德国公布2024年12月
PPI数据。

●1月21日，德国、欧元区公布1月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景气指数，加拿
大公布2024年12月CPI数据。

●1月22日，美国公布2024年12月
谘商会领先指标，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发表讲话。

●1月23日，欧元区公布1月消费
者信心指数初值，韩国公布2024年第
四季度GDP初值。

●1月24日，法国、德国、欧元区公
布1月制造业PMI，美国公布1月标普
全球制造业PMI初值、1月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日本央行公布利
率决议和经济前景展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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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财经大事“剧透”
（1月20日—1月26日）

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昨日开幕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征求意见

稿）》严格限制对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行为，明
确不得用于购买非保本型产品、
从事高风险理财，只能投资于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且

产品期限不得超过十
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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